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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消防、海巡、空中勤務、入出國移民及航空測量機

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」，並溯自104年1月1日生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貴部104年5月7日台內消字第104

0820766號函及該總處同年6月4日召開之「研商內政部所

提地方政府消防人員勤務危險繁重增給待遇方案」會議結

論辦理。

二、本案自104年1月1日起試辦兩年，並由各直轄市政府於試

辦期滿後，擬具檢討報告函報內政部，再由內政部於106年

3月底前綜整各直轄市檢討報告函報本院，做為本院審核

是否繼續辦理之依據。

三、檢送修正「消防、海巡、空中勤務、入出國移民及航空測

量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」（核定本）1份。

正本：內政部

副本：審計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(均

含附件) 2015-06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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